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創新獎作業須知

一、依據：

  「本局98年9月局務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  
二、目的：

    為提供全方位溝通管道，鼓勵同仁集思廣益，以創新思維針對本局各項勤（業）務流程、效率，踴躍提出具體建設性措施，以提升本局工作效率、服務品質及機關形象，特訂定本須知。

三、受理方式：

(一)所提建議具完整規劃、具體執行步驟及效益評估，對本局具正面成效者，均可受理。

(二)提供建議時，請依本須知所附「創新獎提案表」(附表一)填列，務必完整填寫真實服務單位、姓名、電話及電子信箱，並請確認電子信箱地址正確無誤，以利本局電子郵件回覆。

(三)所提建議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者，本局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之規定，得不予處理。
四、處理流程：

    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初審:由秘書室擔任聯絡窗口負責收受提案表及篩選，彙整後送初審委員依本須知、建議內容及性質，分送本局各相關業務科（室）複審研議。

(二)複審：各業務相關科（室）對於具創意、具體改進措施可採行者，應填報「處理及審查意見表」(附表二)送秘書室彙整，俾提本局審查委員會審查；另各科（室）於收件後，最遲應於1個月內審查完畢擲還秘書室，逾期由秘書室發文稽催；如需改分其他單位，應簽請主任秘書改分發並副知秘書室。

(三)經初審及複審研議不予採行之建議，奉核可後影送秘書室存查不另答覆。

(四)決審：經複審審查可採行之案件，由本局各單位主管組成審查委員會，由副局長擔任召集人，視案件多寡不定期召開審查委員會；對於送會決審案件，必要時得請提案人員列席說明，以符公平客觀。
五、獎勵：

(一)經本局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建議，經執行半年有具體成效者，評定等第依警察人員獎懲規定及本局核發工作獎勵金細部支給要點一覽表警務類第三項第九款核獎如下：

     1.優等：每案頒發獎金6,000元。

     2.佳作：每案頒發獎金4,000元。

     3.入選：每案頒發獎金2,000元。 

  上述獲獎人員將公開表揚並登載於本局入口網站及今日鐵警季刊，以資鼓勵。  

(二)經各科(室)審查可行性不高但有創意之案件，獎勵併年終考績參辦。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獎勵：

(一)同一事項曾依人事獎勵要點規定獲有獎勵者。

(二)現行法令已有規定者。

(三)純屬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者。

(四)純屬原則性建議，未提具體改進措施者。
 七、經費來源：

    由本局獎勵金項下支應。
八、本須知自99年元月1日起實施。

附表1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創新獎提案表
承辦單位(由初審委員填列)：
	案件編號
	
	提案日期
	年   月   日

	創新獎提案人基本資料

	提案人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及電話
	
	到局年月
	  

	提案內容及標題：

	一、提案緣起
	(請填寫創新構想來源及問題點)



	二、問題分析
	(請強調本提案之現況問題)



	三、具體建議及實施步驟
	(研提改進建議意見、執行方法及步驟)



	四、效益評估
	內部效益



	
	外部效益



	五、相關附件
	(請依附件順序，將相關附件編號，接續於提案表後)



	注意事項：

一、請提供具完整規劃、具體執行步驟及效益評估，對本局具正面成效之建議。
二、填列本表時，請務必完整填寫真實服務單位、姓名、電話及電子信箱，並請確認電子信箱地址正確無誤，以利本局電子郵件回覆。

三、若所投建議非屬創新或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處理：
1.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者，本局將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之規定，得不予處理。
2.對於電子郵件內容屬情緒謾罵、人身攻擊等。

3.個人之訴苦、薪津及人事異動、陞遷問題。
  4.僅指謫缺點或問題，而欠缺具體建議者。
  5.屬業務範圍內且依法辦理不得不為之作為（如人事甄審會…）。


備註：本表填寫完畢後，請以電子郵件傳至newidea@webmail.rpb.gov.tw信箱。 
附表2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創新獎處理及審查意見表
承辦單位：
	案件編號
	
	提案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人
	
	服務單位
	

	創新建議

主 要 內 容
	  

	承 辦 單 位

處 理 情 形

及是否採行
	

	承 辦 單 位

擬 議 獎 勵
	可行性高：(請敘明理由及擬議核給獎勵－優等、佳作、入選)。

可行性低：(請敘明理由及擬議不予採行或併入年終考績)。

	審查會意見
	

	核      定
	


※說明：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獎勵：

(一)同一事項曾依人事獎勵要點規定獲有獎勵者。

(二)現行法令已有規定者。

(三)純屬學理研究，不具備實用價值者。

(四)純屬原則性建議，未提具體改進措施者。

※本表請承辦單位併同原簽送本局秘書室。 
